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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  言

城市供水的水质直接关系到市民的身体健康，为保障城市供水水质安全，深圳市已连续多年开展城市城市供水水质监督检查工作，对全市供水企业的原水、出厂水和管网水水质进行监测，定期发布全市城市供水水质状况。为保证城市供水水质监督检查工作规范化、标准化，依据相关的技术标准与规范，结合实施水质监督检查工作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范。
城市供水水质检查技术规范

1　 范围

本规范规定了城市供水水质监督检查的工作原则、工作机构、监督检查点、项目、频率、检测方法、现场监督检查、监督检查记录、质量控制、判定和处理、水质公告和监督检查报告等。

本规范适用于城市供水水质监督检查，即供水企业的市政供水，包括出厂水、管网水，以及水厂原水，不适用于自建设施供水、二次供水和管道直饮水等。

2　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 3838-2002 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

GB 5749-2006 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

GB/T 5750-2006 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

3　 术语和定义.
原水 
原水是指取自水源地，并进入市政供水工程前端，有待进一步处理的水。

出厂水 
出厂水是指经过供水企业处理工艺过程完成后的水。
管网水 
管网水是指出厂水经市政管网输送过程中的水，及输送到终端（用户水龙头）处的水。

水质监督检查  
受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委派，水质监督检查执行机构对城市供水的原水、出厂水、管网水进行采样、检测，判定其水质是否符合国家标准的行为。

水质监督检查人员 

由执行机构派出，对受检机构进行水质监督检查的工作人员。

4　 工作机构
4.1　 领导机构

供水行政主管部门为城市供水水质监督检查的领导机构。
4.2　 执行机构

深圳市水质检测中心为城市供水水质监督检查的执行机构。特殊情况下领导机构可以委托其他机构代为执行，受委托机构必须通过国家计量认证和国家实验室认可。
职能：

—— 建立并管理城市供水水质监督检查点；

—— 实施水质监督检查工作；

—— 编制水质公报和城市供水水质监督检查报告，上报领导机构；

—— 对不合格水样所属受检机构下达整改通知书。

4.3　 受检机构

4.3.1　 供水企业为供水水质监督检查的受检机构。
4.3.2 职责：

—— 配合执行机构建立并管理供水区域内城市供水水质监督检查点；

—— 定期检查维护监督检查点，保证监督检查工作的顺利实施；
—— 必要时，配合督检查人员进行水质监督检查；

—— 针对执行机构下达的整改通知书，及时分析问题，加以整改，将原因分析及整改结果报执行机构。
5　 工作原则
5.1　 公平性原则

执行机构对受检机构需按照本规范开展水质监督检查工作。

5.2  公开性原则
领导机构定期向社会公布水质监督检查结果。

5.3   随时性原则

执行机构不定时对受检机构进行监督检查，不提前通知。

6　 监督检查点
6.1　 设置原则

城市供水水质监督检查点包括原水、出厂水和管网水监督检查点。

监督检查点的设置应布局合理、规范，便于采样。

原水监督检查点设在水厂内水源进水口。

出厂水监督检查点设在水厂出水口。

管网水监督检查点设置要具有代表性，一般设置在居民经常用水点处，设置时应考虑管网的近、远端和人口的疏密程度。在全部监督检查点中，应有一定的点数选在水质易受污染的地点。

6.2　 设置要求
原水监督检查点

纳入监督检查的每个水厂必须设置进厂原水监督检查点1个。

出厂水监督检查点

纳入监督检查的每个水厂必须设置出厂水监督检查点1个。
管网水监督检查点

6.2.3.1 根据供水企业的供水规模确定管网水监督检查点数量，设置数量见附录A。
6.2.3.2 水质监督检查点建立方案需报领导机构批准与备案。

6.2.3.3 根据监督检查运行实际情况，执行机构可以调整监督检查点，应报送领导机构备案，并通知受检机构。

6.2.3.4 受检机构不得任意变更已定的水质监督检查点，若由于片区改造、管网施工等造成管网点停用，受检机构要及时向执行机构提出书面申请，经批准后更改，并报送领导机构备案。

7　 监督检查频率
7.1  执行机构每年应对原水、出厂水的水质监督检查不少于12次，其中1次为全分析监督检查。
7.2  执行机构应对管网监督检查点进行抽检，每个监督检查点每年被抽检次数不少于2次。
7.3  执行机构应对水质异常点进行跟踪监测。
8　 监督检查项目
8.1　 原水

常规监督检查

检查项目包括：高锰酸盐指数、氨氮、铁、锰，共4项。

全分析监督检查

监督检查项目包括：GB 3838-2002规定的基本项目和补充项目（化学需氧量除外），共28项。

8.2　 出厂水
常规监督检查

检查项目包括：浑浊度、色度、臭和味、消毒剂（根据水厂消毒剂类型选择监测指标）、菌落总数、总大肠菌群、肉眼可见物，共7项。

全分析监督检查

检查项目包括：GB 5749-2006规定的106项水质检测项目及地方特定指标
8.3　 管网水

同出厂水常规监督检查要求（8.2.1）。
9　 检测方法
9.1　 原水
按GB 3838-2002 规定的方法，或经过适用性检验的其他等效分析方法。

9.2　 出厂水、管网水
按GB/T 5750-2006 规定的方法，或经过适用性检验的其他等效分析方法。

10　 现场监督检查
10.1　 工作要求

现场监督检查工作须由2名以上（含2名）水质监督检查人员共同执行。

监督检查人员须经执行机构培训，持“深圳市城市供水水质监督检查员证”进行监督检查。

监督检查人员按照现场检测和采样要求开展监督检查工作。若水质监督检查执行机构提出需要，受检机构应配合检查工作。
在出厂水或管网水监督检查点，需放水3～5分钟，方可开始现场检测和采样。

10.2　 现场检测
浊度和消毒剂余量指标应现场进行检测。

现场仪器应经计量检定合格有效。水质监督检查人员使用仪器前，应检查仪器状态，确保仪器正常。

检测过程中，仪器应放置在平稳、干燥、干净、避光处。

10.3　 采样要求

先采集消毒瓶水样，后采集理化瓶水样。

采集消毒瓶水样前，应关闭水龙头进行消毒。操作方法为：酒精棉球点燃后，用黄色火焰灼烧水龙头15秒钟以上。如水龙头为不适宜连续灼烧材质，则用点燃后棉球黄色火焰快速灼烧3秒钟左右，再用含酒精棉球对水龙头内壁擦拭消毒。

消毒瓶水样应尽快采集，取样时应靠近取样水龙头打开消毒瓶盖，取样水量为样品瓶容量80%，采样完毕应尽快塞紧瓶盖。

采集理化水样时应用流出水荡洗瓶内2-3次，同时洗净瓶盖，取样水量为样品瓶容量80%。

根据相关标准要求加入样品保护剂。
用于测定挥发性或半挥发性有机物、溶解氧及生化需氧量(BOD5)的水样充满样品瓶，不留空隙。
10.4　 运输

采集的水样应在4小时内送达实验室进行检测，微生物检测用的样品应保存于冷藏箱中运输。

11　 监督检查记录
11.1　 水质现场监督检查须填写水质监督检查现场记录表，水质监督检查现场记录表见附录B。

11.2　 监督检查记录应符合以下要求：
用黑色签字笔填写，字迹应端正，内容准确、完整，并由2名以上监督检查人员签名。

11.3　 现场采样单需要改正时，应在原数据上划双横线，再将正确数据填写在其右上方，并由2名以上现场监督检查人员在更改处加盖私章或签名。

11.4　 必要时，现场采样单应包括监督检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、异常现象及处理方法等说明。

12　 质量控制
质量控制参照 GB/T 5750.3-2006 等进行。
13　 判定和处理
13.1　 出厂水或管网水水样的所检指标任何一项未达到相关标准，则判定该水样为不合格。

13.2　 监督检查中出现不合格水质指标，执行机构应先电话通知有关受检机构，受检机构应分析问题，加以整改，保证供水水质尽快达标，

13.3　 执行机构及时对不合格水样所属受检机构下达整改通知书，受检机构接到整改通知书后，应在3个工作日内将原因分析及整改结果报执行机构。

13.4　 对于有争议的监督检查结果，相关受检机构可以向领导机构提出书面申诉。

13.5　 接到书面申诉后，领导机构责成执行机构或其他部门进行核查或复检。执行机构应按质量管理体系对抽样和检测过程进行核查。

13.6　 若经过核查与复检，水质监督检查争议问题仍不能解决，受检机构可向有关仲裁机构申请仲裁。

14　 水质公报和监督检查报告
14.1　 执行机构定期对水质监督检查结果进行汇总，编写水质公报，上报领导机构。
14.2　 领导机构审核批准后，在指定的新闻媒体上统一向社会发布，并接受市民咨询。
14.3　 执行机构编写年度监督检查报告，上报领导机构。年度监督检查报告内容包括监督检查次数、时间、供水企业、水厂名称、管网点位置、消毒方式、检测指标及检测结果、整改情况等。

15　 资料保存
执行机构应按档案管理规定，对水质监督检查的相关资料进行归档保存。资料保存期限为3年。
附　录　A 
（规范性附录）
供水企业管网水监督检查点设置数量

A.1　 供水企业管网水监督检查点设置数量
供水企业管网水监督检查点设置数量应符合表A.1的要求。

表A.1　 供水企业管网水监督检查点设置数量
	日平均供水量（万立方米/日）
	监督检查点设置数量（个）

	＞100
	40

	50～100(含)
	20

	20～50(含)
	16

	10～20(含)
	12

	5～10(含)
	8

	＜5
	4


附　录　B 
（规范性附录）
水质监督检查现场记录表

B.1　 水质监督检查现场记录表

水质监督检查现场记录表使用表F.1。

表A.2　 水质监督检查现场记录表

	日  期：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监督检查人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复核人员：                 
天  气：  晴□  阴□  小雨□  大雨□           监测及采样依据： GB/T 5750.2-2006 □ 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

	样品类别： 原水□  出厂水□  管网水□

	现场

检测

信息
	指标
	方法
	仪器名称
	仪器编号

	
	浑浊度
	GB/T 5750.4-2006 (2.1) 
	
	

	
	游离氯□
	GB/T 5750.11-2006 (1.2)□；GB/T 5750.11-2006 (1.1)□
	
	

	
	二氧化氯□
	GB/T 5750.11-2006 (4.4)
	
	

	
	其他□：
	
	
	

	序

号
	采样地点
	浑浊度（NTU）
	消毒剂类型
	消毒剂含量（mg/L）
	采样时间
	样品编号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备注
	


样品状态确认：接样时样品状态是否与取样员描述一致：是□   否□ 
接样人（签字）：

接样时间：       年    月   日    时    分
